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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審計工作之開始與完成 ◆

 查核人員獲悉後，應與管理階層討論是否修正財務報表，作必

要之調整、揭露等，除此之外，不負其他蒐證責任。 

 若管理階層採修正報表(註1)，則查核人員應就修正後之財務報

表執行必要查核程序，俾提出報告。報告日為加採查核程序完

成日。但若符合特定條件(註2)得選擇單一日期或雙重日期。如

圖 7.1 所示。由於國際審計準則尊重各國有關日期之規定，故

我國公報從嚴規定「查核採 IFRS 編製之財報時，其查核報告日

不得採用雙重日期」。 

 對查核意見之影響（詳見次章） 

a. 期後事項之處理未依會計準則辦理：保留意見或否定意見。 

b. 期後事項無法查明：應加中間段說明情由，並採保留意見或

無法表示意見。 

c. 欲強調期後事項：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3)財務報表公布日後獲悉之重大事項 

 會計師於上述日期後始獲悉報告日前存在之重大期後事項時，

應考慮需否修正報表，並與管理階層討論，俾採必要行動，此

外，不負其他蒐證責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1： 修正報表泛指「修改報表所列項目金額」及「修改附註」在內。 

註2： 若法令及會計準則未禁止受查者僅就該期後事項之影響修改財務報表，且未禁止僅就

財務報表已修改部分進行核准，查核人員得僅對該修改事項執行期後事項之查核程序，

而(1)出具雙重日期之查核報告，或(2)更新或修改查核報告且增列說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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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財報發布日後獲悉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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